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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验收材料装订成册，一式三份）
（一）池塘改造与尾水治理工程申报主体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1. 项目验收申请报告；
2. 施工证明材料：包括施工合同、竣工图、工程结算书等；
3. 项目财务资料：包括有关项目建设支出的记账凭证、原始凭证（包括但不限于发票、银行支付凭证、合同协议、人工费用支出凭证等）、财务账簿、银行对账单等；
4. 尾水水质检测报告；
5. 项目审计报告（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公司）；
6. 其他佐证材料：项目实施前、中、后阶段池塘照片及说明（各阶段不少于2张），已安装运作的池塘尾水处理设施照片。
（二）工厂化养殖及苗种能力提升工程申报主体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1. 项目验收申请报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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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施工证明材料：包括施工合同、竣工图、工程结算书等；
3. 项目财务资料：包括有关项目建设支出的记账凭证、原始凭证（包括但不限于发票、银行支付凭证、合同协议、人工费用支出凭证等）、财务账簿等；
4. 项目审计报告（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公司）；
5. 尾水水质检测报告；
6. 其他佐证材料：项目实施前、中、后阶段照片及说明（各阶段不少于2张），已安装运作的尾水处理设施照片。
（三）生产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验收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1. 前期资料：项目建设方案，初步设计，施工图设计资料； 
2. 设计、监理、工程招投标资料等；
3. 施工及竣工资料；
4. 项目审计报告。


